            國立鹿港高中校務會議提案單

	一、提案單位/人：

	二、案由： 

	三、說明： 

	四、辦法/建議解決方法：



	提案連署人(簽名)


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依據本校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第八條第四款「本會議組織成員十五人以上連署」提案始成立，請提案單位(人)至遲於開會前10日將此提案單送交文書組，俾利議程編擬等後續事宜之進行。

2.請以一提案填寫一張提案單方式辦理。
